
冀环办字函〔2025〕 141号

各市(含定州、 辛集市) 生态环境局， 雄 安新区生态环境局：

一、 主要任务目标

2025年 全省清洁生产审核企业， 要依据河北省《清洁生产审

核评估和验收技术导则》(DB 13/T 1579-2021)和参考我省已发

布的行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开展清洁生产审核。 通过本轮清洁生

产审核，应达到相关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(标准) 三级水

平 (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)或国内同行业基本水平及以上。对

历年已明确审核任务目标要求的仍继续执行。 审核前已达到以上

目标要求的， 审核后主要能耗、物耗、 水 耗及污染物控制等清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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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5年全省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
通 知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《清洁生产审核办

法》, 按照《河北省“十四五”清洁生产推行方案》和全省清洁生

产审核工作安排， 经各市申报， 省生态环境厅研究确定了2025年

全省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。现就做好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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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加强宣传，形成自觉。 2025年全省清洁生产审核目标

任务下达后，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广泛动员、 深入宣传， 及时开

展专项业务指导，讲政策、 传要求、 明责任、 指方向， 形成企业

积极主动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， 全力保障工

作目标实现

部门、 排污许可部门和生态环境执法部门，作为节能监察、 环境

执法的重要依据。 对违反国家清洁生产促进法有关规定的企业、

企业委托的咨询服务机构，依法予以处理， 并将处理结果报送省

生态环境厅， 同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平台 。

。

四、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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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志义  0311-87908917

穆 莹  0311-89253578、 15533908653

董 浩 19358427813 (审核管理系统技术支持)

电子邮箱： sthjtkxc0163.co

省生态环境厅：

m

附件： 1.2025年全省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 (812家)

2.河北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管理系统操作指南

3.河北省清洁生产审核事项告知书 (模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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